
关于进一步做好电子证照、电子印章
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直各部门：

为加强政务服务工作全程网上办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

改革，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

增强企业群众获得感，现就进一步做好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应用

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按照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推进电子

证照和电子印章在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等政务服务领

域应用，拓展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社会化应用领域，全面推进电

子证照、电子印章在政务服务领域跨行业、跨区域、跨层级应用，

不断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切实增强企业和

群众办事获得感。

二、工作任务

(一)各单位要主动配合推进电子证照历史数据和实时数据

的归集和签发工作，做到电子证照与纸质证照同步生成、同步签

章、同步发放。对本部门掌握的数据证照，应由本部门发证机关

将数据归集到全区统一电子证照系统并同步签章。



(二)梳理服务清单和应用场景。各部门应梳理明确可以使

用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办理业务的事项，对已经纳入湖北省政务

服务网办理的事项，在办事流程、申请材料等要素中应体现出电

子证照和电子印章使用的合规性；对尚未纳入的应用事项，要通

过政务服务大厅、门户网站、公众号等渠道公开业务办理标准，

积极引导企业和群众使用电子证照。

(三)推动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应用，实现证照互认通行。

电子证照与纸质材料、电子印章与实物印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加盖电子印章的电子材料合法有效。推进电子证照、电子印章在

所有涉企服务领域应用，相关部门在监督检查、执法等过程中互

认电子证照，实现“一次采集、 一库管理、多方使用、互认通行”。

(四)提升线上线下政务服务效能。引导群众和企业使用电

子证照认证身份，应用电子印章的电子文档数字签名功能。全面

应用身份码实现“一码通办”。企业和群众依申请领取使用电子

证照和电子印章，在办理事项时可免于提交纸质原件或复印件。

凡是通过电子证照可以获取的信息， 一律不再要求企业和群众提

供相应材料，实现政务服务“免证办”、“亮证办”。

三、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部门要深刻认识到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

应用工作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要

根据本部门职责落实工作措施，压实工作责任，加大工作力度

确保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应用工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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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化执行落实。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工作要求抓好落实，认

真做好业务培训，确保工作人员熟练掌握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在

业务办理中的应用，完善工作规则，强化监管责任，确保电子证

照和电子印章在各领域的有效性和应用性。

3.做好宣传推广。各部门要多渠道开展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

应用宣传工作，公开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的应用场景和使用方

式，提高群众和企业对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的知晓率和应用率，

为电子证照和电子印章应用推广营造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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